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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，严重的按《山东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（山大学字［2012］45号）处
理。
　　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　实验课请假。实验课原则上不允许请假。如因特殊情况必须请假的，应
经实验指导教师同意，由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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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。各学院应按学校有关规定合理、规范使用实验经费。
第七章　附　则第七章　附　则

　　第三十九条　　第三十九条　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山东大学本科生实验教学管理规定（试
行）》（山大教字（2002）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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